关于做好2026年宝钢教育奖（优秀学生奖）
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学生处下发的《关于做好2026年宝钢教育奖（优秀学生奖）评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做好学校宝钢优秀学生奖候选人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一、申报范围及评选条件
1. 学校在籍的大专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。
2. 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诚实守信。
3. 勤奋学习，成绩优秀。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动手能手、灵活运用知识能力、口头与书面语言表达能力（以下简称“五种能力”）；“创新创业”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果；研究生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并取得一定的优秀研究成果。
4. 尊重师长，友爱同学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，能承担社会工作，具有团结协作精神。
5.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，乐观进取。
二、评选原则及评审程序
1. 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掌握评选标准，严格遵守评审程序，采取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2. 评选中要注意候选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全面衡量候选学生的各方面表现。在此基础上，要侧重对学生的“五种能力”以及自我养成意识的考核。
3. 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向辅导员递交《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评审表》（附件1），各学院视情况至多推荐1名候选人，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学校将择优推选1名候选人参加上海市差额评选（今年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推荐当选的宝钢奖学金获奖学生名额总计14名，其中推荐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名人1名）。
三、报送要求
请各二级学院于2026年7月3日（周五）中午12点前将推荐候选人纸质版材料提交至学生处，电子版材料按照“宝钢奖-学院名称-学生姓名”命名，打包发送指定邮箱。凡逾期不报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按自动放弃处理。
1. [bookmark: _GoBack]纸质版材料：按照填表说明填写《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评审表》（附件1），表中“照片”请贴电子照片，“学校综合评价意见”应由学院写明对候选学生准确、全面的评价性意见，并完成签名盖章。三栏意见（学校综合评价意见、评审单位意见、评审单位、宝钢意见）必须在一面纸上。一式两份，A4纸正反两面打印。另附候选学生彩色免冠2寸证件照2张（照片背面：请备注高校名称、学生姓名）；按照规定格式填写《2026年宝钢教育奖（优秀学生奖）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；候选人在读期间社会实践、获奖证书、成绩单、发表论文、专利、科技奖励等材料复印件（按照汇总表顺序排列）。
2. 电子版材料：附件1；附件2；候选人在读期间社会实践、获奖证书、成绩单、发表论文、专利、科技奖励等材料扫描件（按照汇总表顺序排列）。
联系人：戴老师   联系电话:021-33935419
联系地址：上川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18室
邮箱地址：student218@163.com
学生处
2026年6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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